
 

 

基本救命術(BLS)課程簡章 

109 年第一梯次 

 

課程目的： 

推動全民 CPR 已是現今社會趨勢，當你身邊的人因無法預期的心臟問題倒下時，能在

第一時間挽救生命的人，就只有身邊的你。而需要的，只是一雙手和簡單的技能，卻

能提供心臟停止患者莫大的支持，當你周遭的人也都具備此技能，人們的生命安全自

然無形中提升。會得到幫助的，或許是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甚至是你自己。藉由此

課程，一起來推動全民 CPR，提升生命安全的保障。 

 

 

主辦單位：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 

協辦單位：霧峰澄清醫院 

上課日期：109 年 1 月 5 日 

上課地點：霧峰澄清醫院三樓會議室<地址: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 55 號>（地點以網

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 
 



站公佈為主） 

對象：年滿 15 歲，對 CPR 有興趣之人員。 

名額：每班人數依網站公告為主，額滿為止。（本會保留異動之權利） 

課程負責人：本會課程負責人黃錦源醫師 

報名費：（1）學生、霧峰澄清教職員及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會員：1000 元。 

（2）非上述人員：1200 元。 

（註：未通過評核者，恕不退費） 

課程表： 

時間 分鐘 主題 

7:50 ~ 8:00 10 報到 
8:00 ~ 8:10 10 

課程介紹 

8:10 ~ 9:00 50 
急救基本知識 

9:10 ~ 10:40 90 
成人 CPR 及 AED 介紹、示範與操作 

10:50 ~ 11:30 50 
小兒 CPR 的介紹、示範與操作 

11:30 ~ 12:00 30 
嬰兒 CPR 的介紹、示範與操作 

12:00 ~ 13:00 60 
午餐 

13:00 ~ 13:40 40 
呼吸道哽塞處理得介紹、示範與操作(含成人及小兒) 

13:40 ~ 14:20 40 
外傷急救 

14:30 ~ 15:10 40 
環境醫學急救 



15:30 ~ 16:00 30 
筆試 

16:00 ~ 16:40 40 
技能測驗 

16:40 ~ 17:00 20 
綜合檢討 

註：1.報名費不包含證照費、午餐及茶水點心，不包含停車費用。 

   2.本次課程無紙本講義，將提供講義電子檔下載。 

 

報名方式：連結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網站(www.tnvema.org )課程活動資訊報名，

於報名後三天內完成轉帳並來電告知。 

轉帳/匯款帳戶：銀行：玉山銀行（銀行代號 808），五權分行 

戶名：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黃泰霖 

帳號：1300-940-026607 

聯絡人：周筱慈秘書，電話：(04)2265-2313，傳真：(04)2265-3390 

證照：完成課程並通過測驗者，將發給二年期急診醫學會 BLS 證照（須自付証照費 200

元）及台灣新視野緊急救護協會 BLS 證照（證照費 200 元）。 

 

課程應繳交資料： 

1. 一寸正視脫帽照 2 張。 

2. 身分證影本。 

3. 學生及霧峰澄清醫院教職員須出示學生證或識別證。 

 
退費方式： 

    1.課程開始 2 個月前，扣除行政手續費用 5%，餘額退費。 

    2.課程開始 1 個月前至 2 個月之間，扣除占額費用和行政手續費用 20%，餘額退費。 

    3.課程開始 2 週前至 1 個月之間，扣除占額費用和行政手續費用 40%，餘額退費。 

 

http://www.tnvema.org/


    4.課程開始 1 週前至 2 週之間，扣除占額費用和行政手續費用 60%，餘額退費。 

    5.課程開始前至 1 週內，扣除占額費用和行政手續費用 80%，餘額退費。 

    6.課程開始後，不予退費。 

7.因天災不可抗拒因素(颱風、地震等)致課程無法舉行，得協調轉班或全額退費。 
 
備註： 

1. 本課程時數依法訂之，學員應全程參與研習，不可缺課。 

2. 通過測驗及完成課程者，可自由選擇核發二年期急診醫學會或台灣新視野緊

急救護協會「通過基本救命術課程證書」（證照費 200 元）。 

3. 有傳染性疾病者、癲癇病史、感染後需隔離患者，以及先天重大無可避免惡

化之疾病者，請勿報名參課程，如查證有上述情形，取消報名上課資格。 

4. 女性懷孕者，考量孕母安全，請勿報考參加課程，如於課程期間發現其懷孕

者，一律註銷上課資格並無法申請退費，當事人及家長不得有異議。 

5. 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水杯。 

6. 課程期間應穿著輕便服裝及休閒或運動鞋，嚴格禁止穿著拖鞋 

7. 女性上課學員應避免穿著低領之服裝、長短裙類，以便操作順利之執行。 

8. 上課場地內嚴禁吸菸、吃檳榔、喝酒之行為。 

9. 凡個人私人物品應自行妥善保管 

10. 本梯次課程期間如遇有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時，其停/補課標準依「上課地

點之縣市政府」宣布所屬機關學校停止上班上課之規定辦理。 

11. 本梯次課程與師資、教學內容、上下課時間、上課場地等，本協會保留變更

之權利，並保留各規定之最終解釋權。 

 


